國外大學或學院學歷採認申請表-醫學系
(106年1月1日以後至111年12月31日以前入學者適用)

1、 [bookmark: _Hlk178674031][bookmark: _Hlk178673989]依醫師法第2條第1項第1款規定，「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獨立學院醫學系、科畢業，並經實習期滿成績及格，領有畢業證書者」，得應醫師考試；同法第4條之1第1項規定，「依第2條至前條規定，以國外學歷參加考試者，應先經教育部學歷甄試通過，始得參加醫師考試。但於美國、日本、歐洲、加拿大、南非、澳洲、紐西蘭、新加坡及香港等國家或地區之醫學院、校修畢全程學業取得畢業證書，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經教育部學歷甄試：（一）於該國家或地區取得合法註冊醫師資格及實際執行臨床醫療業務5年以上。（二）中華民國111年12月31日以前已於該國家或地區之醫學院、校入學。」醫師法施行細則第14條規定：「（第1項）本法第4條之1所稱歐洲，指歐洲聯盟會員國及英國。（第2項）持國外學歷參加考試者，其在本法第4條之1第1項所定國家或地區之學歷，應以實際在該等地區或國家修畢全程學業始予認定；於其他國家或地區取得之折抵學士學分不予採認。」
2、 復依醫師法施行細則第2條規定：「（第1項）本法第2條至第4條所稱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獨立學院醫學系、科、中醫學系、牙醫學系、科（以下併稱醫學系、科），指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第12條參照同辦法第4條及第9條規定，經認定其醫學系、科入學資格、畢業學校、修業期限、修習課程、當地國政府學校權責機關或其認定之教育專業評鑑團體對學校認可情形，與國內同級同類學校規定相當者。（第2項）前項醫學系、科，與國內同級同類學校規定相當之採認原則、不予採認情形及認定方式，依第10條至第13條規定辦理。（第3項）前項規定，適用於中華民國106年1月1日以後在國外開始修習醫學系、科之學生。」
(1) 醫師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規定：第2條所定國外醫學系、科入學資格、畢業學校、修業期限、修習課程與國內同級同類學校規定相當，為符合下列規定者：……(二)醫學系：1、入學資格：高級中學畢業或相當年級。2、畢業學校：教育部已列入參考名冊或為當地國政府學校權責機關或其認定之教育專業評鑑團體所認可者。3、修業期限：6年以上；修業年限不足6年，具當地國醫師考試應考資格。當地國無醫師考試，需具當地國執業資格。4、修習課程：與我國醫學系核心能力及核心課程相當。(1)課程內容：基礎醫學及臨床醫學。(2)畢業學分數達190學分或修習時數達5,860小時以上，其中臨床實習時數達3,200小時以上。
(2) 醫師法施行細則第13條規定：「國外學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採認：(一)經函授方式取得。(二)經遠距教學方式取得。但因發生傳染病防治法第3條第1項所定傳染病、災害防救法第2條第1款所定災害，或其他重大變故，經遠距教學方式取得部分學分者，不在此限。(三)各類研習班所取得之修課證書（明）。(四)未經註冊入學及修業，僅以論文著作取得博士學位。(五)名（榮）譽學位。(六)非使用中文之國家或地區，以中文授課所頒授之學歷。(七)未經教育部核定，在我國所設分校、分部及學位專班，或以國外學校名義委託機構在國內招生授課取得之學歷。(八)未提供完整醫學訓練課程（包括實習課程）。(九)不具當地國醫師考試應考資格或執業資格。(十)未有對外公開招生及由公開考試、甄審、推薦或其他相當之方式入學。(十一)該國政府對我國同級同類學校之醫學學歷未有對等承認。」
本人為報考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考試分階段考試第一階段考試，依據法令規定，填具以下資料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申請國外大學醫學系科學歷採認：

1、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與畢業證書相同）

2、 系科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與畢業證書相同）

3、 本人之國外醫學系科學歷，符合醫師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規定之採認要件：「其醫學系、科入學資格……，與國內同級同類學校規定相當」

本人知悉：醫師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規定之國外學歷採認要件中，所稱「其醫學系、科入學資格……，與國內同級同類學校規定相當」，依國內法規多有「撤銷入學資格」、「取消錄取入學資格」、「保留入學資格」、「符合入學資格」之用語，因此，醫學系入學資格不僅包括高中畢業，並指經由一定之入學管道、循程序達到入學端之招生標準，由招生端核定准予入學之資格。亦即，「未有對外公開招生及由公開考試、甄審、推薦或其他相當之方式入學」取得之國外大學或學院醫學系科學歷不予採認。茲檢附佐證資料，證明本人入學時，學校有公開之招生資訊，明定申請資格及申請方式，設有招生名額，並公布招生錄取名單，本人確係經由此種一般常態招生對外公開招生及由公開考試、甄審、推薦或其他相當之入學管道取得入學資格。

1、 本人是依照畢業學校的公開資訊，入學醫學系科前，繳驗以下的學歷證明文件：
□ 學士學位
□ 高級中學畢業或相當年級
□ 其他
[bookmark: _Hlk178674419]檢附佐證資料為□ 招生簡章（載有入學資格）
□ 網路公開資訊（說明入學資格）
□ 入學學歷條件之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 (其他文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本人是依照畢業學校公布的入學方式，經由□公開考試 □甄審 □推薦 方式，在招生名額以內獲得錄取，並由學校公布入學錄取名單。
檢附佐證資料為□ 入學考試日期、成績單
□ 甄審、推薦程序及結果通知
□ 錄取名單（有應試序號可以比對）
□ 錄取通知或入學接受信(載有錄取方式及成績)
□ (其他文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本人之國外醫學系科學歷，符合醫師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規定之採認要件：「其醫學系、科……畢業學校……，與國內同級同類學校規定相當者」

茲檢附佐證資料證明：
□ 畢業學校已列入教育部參考名冊
□ 佐證資料：教育部將本人畢業學校列入參考名冊之查詢結果。
查詢路徑：教育部網站/國際及兩岸教育司/主題專區/海外留學/外國大學校院參考名冊專區
□ 畢業學校為當地國政府學校權責機關或其認定之教育專業評鑑團體所
   認可
   □ 佐證資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所具學歷並無下列不予採認情形之一，茲分別確認如下：
(1) 經函授方式取得                                  □ 否  □ 是
(2) 經遠距教學方式取得。但因發生傳染病防治法第3條第
1項所定傳染病、災害防救法第2條第1款所定災害，
或其他重大變故，經遠距教學方式取得部分學分者，不
在此限                                          □ 否  □ 是
(3) 各類研習班所取得之修課證書（明）                □ 否  □ 是
(4) 未經註冊入學及修業，僅以論文著作取得博士學位    □ 否  □ 是
(5) 名（榮）譽學位                                  □ 否  □ 是
(6) 非使用中文之國家或地區，以中文授課所頒授之學歷  □ 否  □ 是
(7) 未經教育部核定，在我國所設分校、分部及學位專班，
或以國外學校名義委託機構在國內招生授課取得之學歷□ 否  □ 是
(8) 未提供完整醫學訓練課程（包括實習課程）          □ 否  □ 是
(9) 該國政府對我國同級同類學校之醫學學歷未有對等承認□ 否  □ 是

□ 檢附當地國醫師考試應考資格或醫師執業資格考試之簡章及法令，證明本人之學歷得作為該國醫師考試應考資格或合法醫師之執照考試資格，並非「不具當地國醫師考試應考資格或執業資格」。
5、 本人之國外醫學系科學歷，符合醫師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規定之採認要件：「其醫學系、科……修業期限……，與國內同級同類學校規定相當者」

本人知悉，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第5條第1項規定，申請人申請國外學歷採認，應自行檢具下列文件：一、國外學歷證件及歷年成績證明影本一份。二、包括國外學歷修業起迄期間之入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入出國紀錄一份。但申請人係外國人或僑民者，免附。三、其他規定之相關文件。
謹檢附：(1)畢業證書原文本、中文譯本各1份(均為驗證或認證後之正本)，(2)在學全部成績單原文本、中文譯本各1份(均為驗證或認證後之正本)，(3)實習證明原文本、中文譯本各1份(均為驗證或認證後之正本)，(4)護照(載有中英文姓名、出生日期、貼附相片之頁面)影本1份，(5)內政部移民署出具之就學期間入出國日期證明書影本1份，(6)畢業學校公布之修習期限規定，證明：
畢業學校公布之修習期限：____年
本人之修業期限：
□ 6年以上：____年
□ 不足6年：____年，具當地國醫師考試應考資格或執業資格(證明文件同前)
入學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畢業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根據以上佐證資料，本人依醫師法施行細則第14條第2項規定聲明如下：
□ 本人係持美國、日本、歐洲、加拿大、南非、澳洲、紐西蘭、新加坡及香港等地區或國家之外國學歷，且實際同一地區或國家修畢全程學業。
□ 本人係持美國、日本、歐洲、加拿大、南非、澳洲、紐西蘭、新加坡及香港等地區或國家之外國學歷，分別在________及________前後合併修畢全程學業，均在所列9個地區或國家之內。

6、 本人之國外醫學系科學歷，符合醫師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規定之採認要件：「其醫學系、科……修習課程……，與國內同級同類學校規定相當者」
謹依前項檢附之：(1)在學全部成績單原文本、中文譯本各1份(均為驗證或認證後之正本)，(2)實習證明原文本、中文譯本各1份(均為驗證或認證後之正本)，證明本人修習課程與下列課程相符：
□ I基礎醫學類別各課程科目均含臨床相關知識
□ II臨床醫學類別各課程科目均含相關臨床實例與醫學倫理

□ 因修習課程名稱與規定附表所列之課程名稱不同，檢附課程大綱或授課內容證明，並於備註欄補充說明。

一、課程內容
	課程名稱
	修習之課程名稱
	課程
代碼
	修業
年級
	學分數
或時數
	備註

	
	英文課程名稱
	中譯課程名稱
	
	
	
	

	I基礎醫學
	解剖學
	
	
	
	
	
	

	
	胚胎學
	
	
	
	
	
	

	
	組織學
	
	
	
	
	
	

	
	微生物免疫學
(含寄生蟲學)
	
	
	
	
	
	

	
	生理學
	
	
	
	
	
	

	
	生化學
	
	
	
	
	
	

	
	藥理學
	
	
	
	
	
	

	
	病理學
	
	
	
	
	
	

	
	公共衛生學
	
	
	
	
	
	

	基礎醫學學分數、時數
	( 填寫學分或時數)

	Ⅱ臨床醫學
	內科
	
	
	
	
	
	

	
	家庭醫學科
	
	
	
	
	
	

	
	兒科
	
	
	
	
	
	

	
	皮膚科
	
	
	
	
	
	

	
	神經科
	
	
	
	
	
	

	
	精神科
	
	
	
	
	
	

	
	外科
	
	
	
	
	
	

	
	骨科
	
	
	
	
	
	

	
	泌尿科
	
	
	
	
	
	

	
	麻醉科
	
	
	
	
	
	

	
	眼科
	
	
	
	
	
	

	
	耳鼻喉科
	
	
	
	
	
	

	
	婦產科
	
	
	
	
	
	

	
	復健科
	
	
	
	
	
	

	臨床醫學學分數、時數
	(填寫學分或時數)



二、臨床實習
	臨床實習科別 (可自行增列)
	實習醫院
	期間
	時數
	備註

	英文名稱
	中譯名稱
	
	
	
	

	
	
	
	
	
	

	
	
	
	
	
	

	
	
	
	
	
	

	
	
	
	
	
	

	
	
	
	
	
	

	
	
	
	
	
	

	
	
	
	
	
	

	
	
	
	
	
	

	
	
	
	
	
	

	
	
	
	
	
	

	臨床實習時數
	(填寫時數)



三、畢業學分數 ______________或時數  ______________  。

7、 □ 以上所附證明文件之原文本非英文部分，均已檢附 □中文譯本或
   □英文譯本。
· 以上所附證明文件之原文本均為英文。

8、 本人同意：
· 依考選部指示，補充應考資格相關證明文件。
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項規定：「以國外學歷報名各種考試或提出本法所定各種申請者，應提出足資認定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相關證明。必要時，考選部得命報名或申請者補充相關證明資料。」
· 授權考選部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第9條第1項規定，將本人出具之各項證明文件，辦理國外學歷查證。

本人保證以上資料均為正確，足以確實證明本人符合醫師法施行細則規定之國外學歷採認要件，且無不予採認情形，如有虛偽不實，或考試機關無法判定有無不予採認情形，考試機關除依法決定應考資格不合格、取消應考資格、撤銷及格資格、註銷及格證書外，涉及刑事責任部分，並應移送檢察機關辦理，本人絕無異議。

申請人：                             (請親自簽名或蓋章)   
此致
考選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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